
鄂前政办发〔2023〕23号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鄂托克前旗违建墓地长效治理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上海庙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旗直有关部门：

现将《鄂托克前旗违建墓地长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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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前旗违建墓地长效治理工作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政

府的决策部署，有效治理安葬（放）设施领域存在的各种违法问

题，巩固提升违建墓地专项整治成果，根据鄂尔多斯市民政局

11个部门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违建墓地专项整治成果巩固提

升行动实施方案》《鄂尔多斯市违建墓地长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鄂民发〔2021〕15 号）《鄂尔多斯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2023 年

殡葬改革工作的通知》（鄂民发〔2023〕6 号）要求，结合我旗

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治理占用耕地、

林地、草原等违法违规散埋乱葬行为，分步、分类解决存量问题，

坚决遏制墓地违建乱象，推动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更好服务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二、基本原则

坚持“旗委领导、政府主导，统筹城乡、科学规划，节约土

地、生态环保，保障基本、服务群众”的原则，按照集约化、园

林化、生态化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要依法依规、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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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因地制宜，防止简单化、“一刀切”，既要保护生态环境，

又要维护逝者尊严。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带头作用，

使长效治理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成为群众的自觉行

动。

三、组织保障

为进一步加强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强化部门配合，

及时解决治理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全旗违建墓地长

效治理，现成立鄂托克前旗违建墓地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一）机构组成。

组 长：冯春花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巴音孟克 旗民政局局长

张 富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梁建军 旗林草局局长

成 员：高兆伟 敖勒召旗镇镇长

巴音吉日嘎拉 上海庙镇镇长

乌宁奇 城川镇镇长

王 伟 昂素镇镇长

薛照幸 旗发改委主任

许广亮 旗农牧局局长

王虎栓 旗文旅局局长

何富云 旗卫健委主任

孙树元 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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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庆 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

吕勋映 旗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慕彦斌 旗公安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由旗

民政局局长巴音孟克兼任，负责违建墓地治理日常工作。今后，

除旗领导外，领导小组其他人员工作若有变动，由接替其行政职

务的人员自行接替相应工作，不另文通知。

（二）职责分工。

各镇人民政府是违建墓地整治的责任主体，负责辖区内违建

墓地的排查监督，公益性墓地的规划选址工作，组织协调辖区内

违建墓地的拆除迁移工作。

民政局要按照旗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牵头指导全旗范围内

违建墓地长效治理的组织实施工作。

发改委要配合检查复核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执行情况。

公安局要依法查处阻碍检查复核整治、私自改装车辆运输遗

体等行为。

自然资源局要协同检查复核整治违法占地建造用于骨灰、遗

体安葬(放)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违法规划建设安葬设施等情

况。

林草局要检查复核整治毁坏林地、草原违规建墓情况。

生态环境分局要配合检查复核整治破坏生态环境修坟建墓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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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局要结合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相关工作。

文旅局要按职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 A 级旅游景区内违规建

墓情况的检查复核整治工作。同时要检查复核整治文物保护区内

违规建墓情况。

卫健委要检查复核医疗机构太平间非法从事营利性殡仪服

务等行为。

市场监管局要检查复核整治殡葬领域违法乱收费、殡葬行业

垄断行为等情况。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敖勒召其镇镇区内私设殡仪吊唁

厅、乱搭灵棚等其他吊唁活动的排查、制止、管理和监督工作。

四、治理程序

实行镇人民政府负总责，嘎查村委会协助，旗直各行业部门

为监督指导的工作程序。嘎查村委会协助镇人民政府全面排查辖

区范围内的违建墓地，对发现违建墓地的，及时上报各镇人民政

府，根据旗直部门行业标准全面开展整治工作。

五、主要任务

全面依法治理我旗公路、铁路沿线两侧及河道管理范围内；

耕地、林地、草原、城市公园、水库附近、风景名胜区、文物和

水源保护区等“三沿七区”范围内各类违建墓地。

六、整治标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

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8〕25 号）规定，一是埋葬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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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墓占地不超过 4平方米、双人合葬墓占地不超过 6平方米。

二是严禁墓地内建设围墙、牌楼、硬化院落、墓堆以及墓碑高度

不超过 0.8米，宽度不超过 0.6米，鼓励实行卧式墓碑。三是严

禁个人私自买卖坟地。

七、整治措施

（一）压实属地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上下联动，

分级负责，各镇人民政府负责对存在的问题分类甄别，稳妥处理。

既要严格执法，按规办事，又要以人为本，做好政策解释和群众

思想工作。

（二）统筹推进火葬土葬改革。根据《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调整优化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范围的批复》（鄂前政函

〔2021〕68 号）文件要求，在拟划定的火葬区内，敖勒召其镇

镇区要坚持遗体火化与骨灰安葬并重，大力推进节地生态安葬，

巩固和提高火化率，鼓励家庭成员采用骨灰合葬方式提高单个墓

位使用率，严禁违规土葬、骨灰装棺再葬。在拟划定的土葬改革

区内，各镇要明确禁埋区、集中安葬地，推进绿色土葬，引导群

众在合法地点安葬。倡导骨灰或遗体深埋不留坟头、卧碑、树葬、

海葬等不占地、少占地的生态安葬方式。

（三）加快殡仪服务能力建设。旗民政局要强化殡仪服务管

理，大力提升遗体接运等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基本

殡葬服务需求。加快完成殡仪服务中心建设，统筹设置殡仪服务

网点，充分利用殡仪馆、农牧区红白理事会等适当场所，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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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文明治丧提供便利、创造条件。

（四）加快建设公益性安葬设施。结合我旗实际，因地制宜，

按照覆盖城乡、规模适度、公益惠民的原则，科学规划建设公益

性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即：全旗集中建成 1个公益性节地生态安

葬设施，每个镇至少建成 1个公益性节地生态安葬设施。鼓励以

嘎查村为单位或相邻多嘎查村联建等方式建设公益性节地生态

安葬设施。公益性公墓建设资金积极争取中央、自治区和市级专

项资金支持，剩余不足部分由同级财政解决。

（五）“一墓一策”分类整治。结合实际，按照先易后难，

“先主干道、后次干道、再嘎查村”的原则，制定“一墓一策”

措施，通过绿化遮蔽一批、迁移一批、平整一批等方式方法，分

类进行治理。对“住宅式”墓地、硬化大墓、活人墓，拆除原有

建筑、恢复土地功能；对具备基本安葬条件，可以绿化遮蔽的零

星、成片各类违建墓地，通过绿化、迁移、深埋等方式予以先期

整治；对不具备基本安葬条件，无法绿化遮蔽的零星、成片违建

墓地，要先建后迁或临时转存安置，在具备基本安葬条件的基础

上，通过迁移等方式予以治理；对无主违建墓地，由嘎查村委员

会通过走访寻查，依法依规治理并妥善安置。在实际操作中，深

入调查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动员丧

主自行主动拆除私建违法规墓地（穴）。对自行拆除且原址不留

坟头的，给予适当补助；对选择迁移至公益性公墓安葬的，提供

规定面积的墓穴；对选择迁移至经营性公墓安葬的，根据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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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予以补助；对选择节地生态安葬不再保留遗骨骨灰的，根据实

际情况予以补助，补助标准根据区域性质而定，补助资金争取上

级资助和本级财政列支。

八、实施步骤

（一）制定方案(2023年 1月至 2021年 3月)。结合实际制

定我旗违建墓地长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量化整治

范围任务，明确部门责任分工、方法步骤、进度安排，抓紧组织

实施。

（二）摸清底数(2023年 3月至 2023年 5月)。完成对“三

沿七区”所辖范围内各类违建墓地的摸排，进行核实、登记造册、

图上标识、建立台账、汇总分析，为长效治理工作提供详实依据，

并报市民政局备案。

（三）完善设施(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进一步加

大公益性节地生态安葬设施建设力度，力争实现公益性节地生态

安葬设施城乡全覆盖。

（四）分类治理(2023年 4月至 2025年 8月)。结合我旗实

际，因地制宜、区分情况，对违建墓地分类进行治理。硬化大墓、

活人墓的整治要严格落实违建墓地专项整治成果巩固提升行动

的时限要求，确保完成整治任务。“三沿七区”重点区域范围内

其他违建墓地，到 2025年 8月底前基本完成治理工作。

（五）巩固成果(2023 年 3 月至 2025 年 12 月)。相关部门

组成联合工作组，分阶段、不定时对各地开展长效治理工作进行



—— 9 ——

专题调研，并将调研有关情况及时报旗人民政府。2025 年 9 月

开始总结梳理治理工作成效和经验，深化转化治理成果，研究制

定相关制度，完善殡葬管理长效机制。

九、具体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各镇政府是违建墓地

整治的责任主体，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和领域的执法力量，

推动部门联合执法、上下联动治理，形成工作合力，认真抓好本

辖区内各类违建墓地治理工作的整体统筹和推进落实工作。

（二）完善保障制度，健全服务网络。要将治理工作与完善

殡葬保障并行，落实相关部门在殡葬领域规划用地、建设运营、

价格执行、市场监管、规范秩序等方面的工作责任。积极争取中

央资金支持，安排一定比例的殡葬建设用地指标，确保建成供给

充分、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惠民公益、绿色生态的殡葬设施网

络。

（三）群众工作先行，确保稳定有序。要做深做细群众思想

工作，周密稳妥慎重推进，把握好工作节奏和效果，以动员群众

自行治理为主，决不能“简单化”、“一刀切”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加强对此次违建墓地治理工作的政策解读和舆情引导，统一对外

政策口径，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诉求，防范化解误读

与炒作，加强舆情研判和监测，强化媒体正向引导责任，对不实

和恶意炒作信息，及时予以回应澄清。把治理工作与巩固脱贫成



果，建设美丽乡村、整治人居环境、推动乡村振兴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机结合起来，培树社会文明新风，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

（四）加强督导检查，强化责任追究。在各类违建墓地治理

工作中，对工作推进不力、职责不落实、措施不到位以及敷衍塞

责、弄虚作假的地方和部门，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进一步加强对

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和实际成效的督导检查。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4月 27日印发


